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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标准化协会（ZAS）是组织开展国际、国内标准化活动的省级社会团体。制定ZAS标准满足市

场需要，推动团体标准化工作，是浙江省标准化协会的工作内容之一。中国境内的团体和个人，均可提

出制修订ZAS标准的建议并参与有关工作。 

ZAS标准按浙江省标准化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进行制定和管理。 

ZAS标准草案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得到参加审定会议的3/4以上的专家投票赞同，方可作为ZAS

标准予以发布。 

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给浙江省标准化协会，

以便修订时参考。 

本标准版权为浙江省标准化协会所有，除了用于国家法律或事先得到发布单位文字上的许可外，不

许以任何形式复制该标准。 

浙江省标准化协会地址：杭州市玉古路173号中田大厦16F-I、J 

 邮编：310007  电话：（0571)85025675   传真：（0571）85025675 

 网址：www.zjbx.org  邮箱：zjsbzhxh@zjbx.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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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T/ZAS 4006《城市住宅小区三方协同治理工作规范》拟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 1  部分：总则； 

——第 2  部分：业主委员会； 

…… 

本文件为T/ZAS 4006《城市住宅小区三方协同治理工作规范》的第2部分。 

本文件由杭州市拱墅区住宅小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三方协同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 

本文件由浙江省标准化协会归口。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共杭州市拱墅区委组织部，杭州市拱墅区民政局，杭州市拱墅区住房和城市建

设局，杭州市拱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杭州市拱墅区住宅小区居委会、

业委会、物业三方协同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诸葛建清、王承明、陈小蕾、施建伟、周澄、陈劲松、付嘉、沈倩寅、朱幼群、

李国成、毛丹、陈旭伟、张林生、张晓燕、赵永芳、许海峰、谭建明、黄俊杰、张明秋、李辉、郑莹、

顾晓彤、庄建萍、杨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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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住宅小区三方协同治理工作规范 第 2 部分：业主委员会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业主委员会的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工作内容和评价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的规范化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T/ZAS 4006.1  城市住宅小区三方协同治理工作规范 第1部分：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T/ZAS 4006.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业主  proprietor 

房屋的所有权人。 

3.2 

业主大会  proprietor convention 

同一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业主，在物业所在地的县（市、区）、乡镇（街道）主管部门指导下组建成

立。 

3.3 

业主委员会  proprietors committee 

业主大会执行机构。 

4 组织建设 

4.1 机构设置 

4.1.1 房屋出售并交付使用的建筑物面积达到物业总建筑物面积 60%以上；首套房屋出售并交付使用

已满 2年，且房屋出售并交付使用的建筑面积达到物业总建筑面积 30%以上，可成立业主委员会。 

4.1.2 业主委员会通过业主大会选举产生，由 5至 11人单数组成。户数不足 100户的，可以由 3人组

成。首届业主委员会选举流程示意图参见附录 A。 

4.1.3 任期宜为 3至 5年，具体可由业主大会决定。业主委员会换届流程示意图参见附录 B。 

4.1.4 业主委员会资格终止包括以下两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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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自行终止情形：

1) 不再是本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业主；

2) 因疾病或者其它原因丧失履职能力的；

3) 向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提出书面辞职的；

4)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b) 提议终止情形：

1) 不履行业主委员会职责和业主义务，不遵守管理规约和业主大会议事规则，情节严重的； 

2) 收受物业服务企业或者有利害关系业主提供的利益或者报酬的；

3) 向物业服务企业销售商品，承揽业务的；

4) 牟取可能妨碍公正履行职务的其它利益的；

5) 其他侵害业主合法权益的行为。

4.2 工作机制 

应建立业主委员会工作机制，包括但不限于： 

a) 业主委员会会议制度；

b) 财务管理制度；

c) 印章管理制度；

d) 档案管理制度。

5 队伍建设 

5.1 人员配备 

业主委员会配备主任、副主任、委员。主任1名、副主任不少于1名、委员不少于1名。 

5.2 任职条件 

5.2.1 业主委员会成员应是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业主，遵守法律法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5.2.2 具有必要的工作时间和组织协调能力，热心公益、责任心强、公正廉洁。 

5.3 教育培训 

业主委员会宜采用集中与分散、分级与分批、授课与观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但

不限于： 

a) 思想政治理论和党建业务知识；

b) 三方协同治理相关政策、文件等；

c) 业主委员会工作相关业务知识、案例分析及经验交流等。

5.4 职责分工 

5.4.1 主任 

5.4.1.1 全面主持业主委员会工作,统筹协调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事务。 

5.4.1.2 对本小区发生重大或紧急事故负责召集业主委员会委员会议。 

5.4.2 副主任 

5.4.2.1 协助主任开展工作，负责分管领域各项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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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2 经主任授权，履行授权职责。 

5.4.3 委员 

5.4.3.1 组织、调解、外联工作，包括： 

a) 召集组织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业主代表等会议，报告物业管理实施情况；

b) 了解业主、物业使用人的意见和建议，监督和协助物业服务企业履行物业服务合同；

c) 调解业主之间因物业使用、维护和管理产生的纠纷。

5.4.3.2 宣传、信息和文体工作，包括： 

a) 定期公开业主委员会相关事务信息，起草相关小区制度，会议记录；

b) 小区 QQ群、业主微信群、公众号运营维护，引导正向舆论维护小区美誉度、形象；

c) 办公用品、会务用品的购置保管、印章的保管使用、有关档案资料和其他属于业主大会财物的

保管等，兼出纳工作。

5.4.3.3 安保、保洁、绿化工作，包括： 

a) 治安消防、秩序维护、清洁卫生和绿化养护，以及房屋建筑外立面和道路养护等方面的监督协

调工作；

b) 公共部位设备设施、如电梯、消防、监控、水电管线、楼道内设施设备等维修、保养、改造方

案的制定、实施等监督协调、查验工作。

5.4.3.4 财务工作，包括： 

a) 运营小区物业经营性项目，负责维修改造、专项维修资金筹集、财务审核；

b) 业主委员会有关的经费管理工作，兼内部会计核算工作。

6 工作内容 

6.1 履行职责 

6.1.1 拟定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方案，报业主大会决议。 

6.1.2 代表业主与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 

6.1.3 了解业主、物业使用人的意见和建议，监督和协助物业服务企业履行物业服务合同。 

6.1.4 审查物业管理用房的使用和经营方案。 

6.1.5 督促业主交纳物业服务费及其他相关费用。 

6.1.6 调解业主之间因物业使用、维护和管理产生的纠纷。 

6.1.7 其他业主大会授权业主委员会决定的事项。 

6.2 会议要求 

6.2.1 业主委员会会议召集要求应符合下列之一： 

a) 由主任召集；

b) 主任因故不能召集的，由副主任负责召集；

c) 主任、副主任均因故不能召集的，由三分之一以上的委员联合召集或由居民委员会指定一名委

员召集。

6.2.2 会议应有过半数的委员出席，作出的决定必须经全体委员半数以上同意。 

6.2.3 会议决定在做出之日起 3日内以书面形式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告栏公告，将决定结果告知居民

委员会，并接受业主的查询和监督。 

6.3 经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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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基本要求 

6.3.1.1 业主委员会应按照议事规则合理编制经费预算，对预算实施全过程控制和管理。 

6.3.1.2 业主委员会应每年公布上一年度经费的使用情况，接受业主的监督，并报居民委员会存档备

查。 

6.3.2 经营性收益 

6.3.2.1 由业主委员会自行管理的，应当以业主委员会名义开设账户，不得以任何个人或者其他组织

名义进行管理，并每半年公示经营性收支情况。 

6.3.2.2 由物业服务企业管理的，业主委员会应制定经营性收益使用办法，并监督物业服务企业公示

情况。 

6.3.2.3 宜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向业主公示经营性收益情况。 

6.3.3 运作经费 

6.3.3.1 运作经费由业主委员会提出意见，并经业主大会会议表决通过后执行。 

6.3.3.2 运作经费可以由业主分摊,也可以从物业共有部分经营所得收益中列支。 

6.3.3.3 运作经费主要用于下列开支： 

a) 会议召开费用； 

b) 日常办公费用； 

c) 工作人员费用； 

d) 诉讼费用； 

e) 其他合理费用，如聘请法律顾问、第三方会务服务和物业评估监理、财务审计等。 

6.4 公章管理 

6.4.1 应指定专人保管公章，或委托居民委员会保管。 

6.4.2 使用公章时，应经全体业主委员会委员过半数同意并签字。 

6.4.3 应对公章使用情况进行记录，并报居民委员会存档备查。 

6.5 档案管理 

应指定专人进行档案管理，建立工作档案，包括但不限于： 

a) 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 

b) 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决定； 

c) 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管理规约和物业服务合同； 

d) 业主委员会选举及备案资料； 

e) 专项维修资金筹集及使用账目； 

f) 业主及业主代表的名册； 

g) 业主的意见和建议。 

7 评价改进 

7.1 宜设立业主监督委员会，对业主委员会履职情况、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管理规约的实施情况进行

监督。 

7.2 乡镇（街道）每年对业主委员会进行 1次综合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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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业主委员会根据评价结果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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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首届业主委员会选举流程示意图 

首届业主委员会选举流程示意图见图A.1。 

首届业主委员会选举流程示意图

业主大会
筹备阶段

物业管理
委员会工

作阶段

业主委员
会会议阶

段

备案阶段

业主大会

阶段

业主、建设单位 物业管理委员会

召开业主大会会议

表决《管理
规约》《业主大会议事规

则》

选举业主委员会

首次业主大会会议决定（业主

大会依法成立）公告

修改完善 未通过

召开业主委员会会议

推举产生主任、副主任，明确分

工并公示

报街道、住建部门备案

住建部门出具印章刻制证明

 印章式样报住建部门

房管科备案

公告组建业主大会物业

管理委员会工作

制定物业管理委员会产生办法

并公示

确认物业管理委员会名单并公告

确认并公示业主身份、人数、专有部

分面积

确认首次业主大会会议时间、地点、

内容和形式

草拟管理规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依法确定首次业主大会会议表决规则

制定业主委员会候选人产生办法，确

定候选人名单

制定业主委员会选举办法

完成召开首次业主大会会议的其他准

备工作

开始

专有部分面积占比2/3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

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提交《关于筹备业主大

会的申请书》

提交备案材料
备案材料：

1.《业主委员会备案表
2.《管理规约》；
3.《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4.相关公告（包括选举和表决结果统计表）；

5.会议决议和会议纪要。

1.业主提交申请时：应有5%以上

业主签名申请；

2.建设单位提出申请时：提交筹

备业主大会会议所需材料。

备案资料一式四份：业委会、社区、

街道、住建部门各一份存档。

物业管理委员会由街道办事
处、乡镇人民政府、辖区公
安派出所、居民委员会、建
设单位各指派一名代表和业

主代表组成。

图 A.1首届业主委员会选举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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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业主委员会换届流程示意图 

业主委员会换届流程示意图见图B.1 。 

业主委员会换届选举流程示意图

准备阶段

推荐阶段

选举阶段

备案阶段

新一届候选人产生办法征求意

见并公告

发放推荐表、确定候选人

公示候选人名单并征求意见

公告候选人名单

公布召开业主大会的各项文

件、时间、地点、形式和内容

召开业主大会会议选举新一届

业主委员会

新一届业主委员会向街道和区住建

局备案

资料移交和总结归档

召开新一届业主委员会会议

推选业主委员会主任、副主

任，明确委员分工

准备工作

发布换届公告

开始

街道、社区指导换届程序

成立换届业主大会工作组

备案材料：

1.《业主委员会备案表》；
2.业主大会会议相关公告及会议决定、业主委员会会议纪要及会
议决定；

3.相关公告（包括选举和表决结果统计表）；

4《.管理规约》。（如有修改须备案）
注：备案资料一式四份：业委会、社区、

街道、区住建局各一份存档

1.街道、社区督促做好新旧业主委员会资料移交工作；
2.街道、社区、新业主委员会分别对换届资料进行总结、整理归
档；
3.完成换届审计及公告工作。

1.起草换届文件；

2.确认业主身份、业主人数，确定投票权数；

3.了解业主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基本情况。

图 B.1业主委员会换届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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